

玉溪市公安局对政协玉溪市五届三次会议

第200号提案的答复

黎凌云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对城区违规电动车进行监管的建议》，已交由我局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目前我国电动自行车按照非机动车进行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GB17761-1999〕》《云南省电动自行车管理规定》，玉溪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于2013年4月1日在玉溪市红塔区中心城区成立电动自行车登记服务站，仅2019年就注册登记了电动自行车11923辆，截止2020年4月30日，中心城区共注册登记电动自行车102828辆。
一、针对您提出的“交警部门应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加强对道路、街道及人行道上的违规进行严格的监督管理”的建议

玉溪公安交警部门强化措施，采取多种方法进一步加大交通安全宣传力度。一是强化意识宣传，巩固文明交通水平。以“七进”交通安全宣传为载体，积极深入城区机关、企业、客运站、学校、社区、公园，通过上交通安全课、发放宣传材料、播放光盘、展示挂图等形式，开展交通安全知识普及巡讲、专题讲座等，以“文明交通行动计划”为主题，结合各种节假日、安全宣传月等，不断组织开展大型交通安全宣传。2020年以来在中心城区开展文明交通宣传教育活动37场次。

二是充分利用和发挥媒体平台传播优势，对交通整治行动进行跟踪报道，及时将专项整治战果、典型案例等通过各媒体网络平台及时公布，切实利用好舆论的力量，进一步督促群众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设置交通违法曝光台，2020年以来中心城区组织媒体记者随警作战12次，开展微信直播5次，曝光不文明交通违法行为。

三是会同市、区文明办发动社会各界，组织志愿者和安排驾驶证满分教育人员到路口对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不文明行为进行劝导并协助指挥交通。

二、针对您提出的“交警对违规人员必须进行严格执法，对违反道路、街道、人行道上的电动车和人，一定按道路交通规则进行相应的经济处罚”的建议
交警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云南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云南省电动自行车管理规定》等法律规定，对非机动车（电动自行车）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进行管理。始终将非机动车交通违法整治纳入工作重点之一，在城区各重要路段设置查缉点，严查电动自行车非法安装伞棚、未按时注册落户、不按规定道路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劝导自行车逆行、闯红灯等不文明交通行为，对外卖配送企业的电动自行车建立一车一档、一企一案管理的长效合作机制，从严治理辖区非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进一步净化辖区道路交通环境。

交警部门逐年加大查处非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力度，2017年中心城区查处7745起，2018年查处14080起，2019年查处23291起。通过工作，电动自行车违规行为有所减少，道路秩序有所好转。今后的工作中，玉溪交警部门将积极维护和完善交通管理配套设施并结合路段交通状况的变化，积极和相关部门沟通配合并及时作出调整，加强巡查疏导力度，加大交通违法行为处罚力度，提高道路通行率，降低事故发生率，同时继续做好交通安全宣传，努力为人民群众营造一个良好有序的出行环境。
感谢您对交通管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请您在以后的工作中继续对我局的工作进行关注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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